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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
• 通訊辦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就通訊
辦及電訊業界實施的四項消費者保障措施進行
電話意見調查（「調查」） 

• 本簡報摘錄調查的主要結果，以及供通訊辦及
業界跟進的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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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

• 下列的規管及自行規管保障消費者的措施已實施多年： 

 
 

《服務合約實務守則》 

《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》 

《公平使用政策指引》               
《就提供流動及固網寬頻服務實
施公平使用政策的指引》 

防止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的
措施  

流動網絡營辦商為防止流動通
訊「帳單震撼」而實施的措施  

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

電訊業界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

消費者保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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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服務合約實務守則》 
• 自行規管措施，所有主要固定及流動網絡服務供應商於2011
年7月開始自願實施。經修訂的守則亦由2015年5月1日起落實
推行 

• 令個人或住宅用戶在訂立新/續訂電訊服務合約時獲得更全面
的保障 
 

《公平使用政策指引》 

• 前電訊管理局局長於2012年2月公布 

• 就實施「公平使用政策」提供指導原則，以確保服務供應商
實施一致及具透明度的「公平使用政策」 

加深用戶對「公平使用政策」的了解和認識 

協助用戶比較市場上不同的服務計劃，以在訂用服務時作
出明智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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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的措施 

• 涉及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的投訴數字持續增加，由於客戶
在本地或香港境外使用漫遊服務時，不經意或不自覺地使用
了流動數據服務而引致 

• 2010年5月，前電訊管理局促請所有流動網絡營辦商採取多項
防止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的措施，例如設立收費上限和用
量上限，以及向客戶發出提示等，以解決有關問題 

 

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

• 電訊業界自願實施的調解計劃，旨在協助服務供應商與其住
宅／個人顧客解決雙方已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 

• 「解決顧客投訴計劃」在自2012年11月起的兩年試驗期結束
後，在2015年5月1日開始長期實施  

 
 

 
5 



調查 

• 受訪者總人數為1 267人 

• 收集受訪者對下列每項措施的特點的「認識程度」、 
「成效」、「使用意願」 及「宣傳」的意見  

 

• 《服務合約實務守則》 
 就經電話訂立的合約提供書面確認 

 客戶可自由選擇退出任何免費試用服務 

 除非得到客戶事先同意，否則服務供應商不可自動替客戶續約 

 在主要合約文件上清楚訂明終止合約、續約、延長合約期和更換合約的
安排 

 對於在非應邀到訪客戶住所期間訂立的合約，客戶將受冷靜期的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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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《公平使用政策指引》 

 向客戶說明服務計劃會否受「公平使用政策」約束 

 如服務計劃包含任何形式的「公平使用政策」，在宣傳及銷售資料
中說明有關的條件規限 

 

• 防止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的措施 
 客戶可以輕易地關閉流動數據或數據漫遊服務 

 提供收費或用量上限 

 向用量達到預定上限的客戶發出提示 

 向客戶發出數據漫遊提示 

 

•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
 一般觀感及使用計劃的意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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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認識程度 (1) 

受訪者有否聽過下列消費者保障措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7% 46% 

25% 

5% 

53% 54% 

75% 

95% 

0% 

20% 

40% 

60% 

80% 

100% 

防止流動通訊 

「帳單震撼」 

的措施 

《公平使用 

政策指引》 

《服務合約 

實務守則》 

解決顧客 

投訴計劃 

有或似乎有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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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認識程度 (2) 

人口分析摘要 

在下列組別中，有較多受訪者表示無聽過該等措施 - 

 

 
 

 

 

 

 
   

 

 

防止流動通訊
「帳單震撼」

的措施 
《公平使用 

   政策指引》 
 《服務合約 
  實務守則》 

解決顧客 
 投訴計劃 

性別 - 女 男 - 

年齡組別 - 60歲以上 18 至 30歲 - 

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小學或以下 - 專上 

就業情況 學生或 
退休人士 

退休人士 - - 

個人月入 10,000 元 
或以下 

10,000 元 
或以下 

- - 

9 



調查結果 – 認識程度 (3) 

• 受訪者對防止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的措施及《公平使用
政策指引》的認識程度較高 

• 在教育程度較低、退休人士及低收入組別中，有較多受訪
者表示無聽過這兩項措施  

• 受訪者對解決顧客投訴計劃的認識程度較低，可能是由於
許多受訪者未遇過陷入僵局的計帳爭議，以及因就解決顧
客投訴計劃進行的宣傳較其他措施為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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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成效 (作用) (1) 

要求受訪者就下列消費者保障措施的作用評分* 

(5代表作用很大，1代表作用很小) 

 

 

 

 

 
 

*  由於解決顧客投訴計劃有特定的目標組別，調查並無詢問受訪者對該計劃的
成效的意見。 

4.11  
3.71  3.61  

3.00  
3.40  
3.80  
4.20  
4.60  
5.00  

防止流動通訊 

「帳單震撼」 

的措施 

《公平使用 

政策指引》 

《服務合約 

實務守則》 

總平均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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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成效 (作用) (2) 

防止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的措施 

 

 

 

 3.73  

 3.98  

 4.34  

 4.40  

 3.00   4.00   5.00  

客戶可以輕易地關閉流動

數據或數據漫遊服務 

提供收費或用量上限 

向客戶發出數據漫遊提示 

向用量達到預定上限的客

戶發出提示 

平均分 

這兩項得分較高的措施無須
申請、登記或支付服務費，
並可有效預防因客戶不自覺
或不經意地使用了流動數據
服務而令帳單款額遠高於預
期的情況，因此，這些措施
較受公眾注意。 

總平均分: 4.11，最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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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成效 (作用) (3) 
《公平使用政策指引》 

 

 

 

 

  3.62  

 3.79  

 3.00   4.00   5.00  

向客戶說明服務計劃

會否受「公平使用政

策」約束  

在宣傳及銷售資料中

清楚說明有關的條件

規限  

平均分 

《公平使用政策指引》所得的總平
均分較防止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
的措施所得的總平均分為低。這可
能是由於流動網絡營辦商現時主要
向客戶提供有限用量計劃，而非無
限用量計劃，而「公平使用政策」
通常適用於無限用量計劃。 

總平均分: 3.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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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成效 (作用) (4) 
《服務合約實務守則》 

 

 

 

 

 

 3.26  

 3.41  

 3.68  

 3.73  

 3.96  

 3.00   3.50   4.00   4.50   5.00  

就經電話訂立的合約提供書面確認 

可自由選擇退出任何免費試用服務  

冷靜期  

在主要合約文件中清楚訂明有關安排  

不可自動續約  

平均分 

「不可自動續約」得分最
高，可能是由於受訪者較
為關注自動續約所引起的
合約糾紛及／或在《服務
合約實務守則》實施前，
受訪者過往在終止合約時
曾遇到困難。 

總平均分: 3.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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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成效 (是否經常提供有關措施) (1) 

要求受訪者評估營辦商是否經常採用防止流動通訊「帳單震
撼」的措施 

 

 

 

 

 

 

41.0% 

47.9% 

68.4% 

31.3% 

26.3% 

13.1% 

27.0% 

25.8% 

18.1% 

0% 20% 40% 60% 80% 100% 

提供收費／用量上限  

向客戶發出數據漫遊提示  

向用量達到預定上限的客戶

發出提示  
通常會  

有時會  

從沒有  

不知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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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成效 (是否經常提供有關措施) (2) 

要求受訪者評估電訊服務供應商是否經常採用《公平使用政
策指引》中的措施 

 

 

 

 

 

 
最少29% 的受訪者表示其電訊服務供應商從不落實有關《公平使用政策指引》
的措施。 

34.5% 

33.7% 

25.1% 

34.9% 

38.9% 

29.8% 

0% 20% 40% 60% 80% 100% 

向客戶說明服務計劃會否

受「公平使用政策」約束 

在宣傳及銷售資料中 

清楚說明有關的條件規限 通常會  

有時會  

從沒有  

不知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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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成效 (是否經常提供有關措施) (3) 

要求受訪者評估電訊服務供應商是否經常實施《服務合約實
務守則》內的五項措施 

 

 

 

 

 

 

34.8% 

18.9% 

14.0% 

39.8% 

46.7% 

29.2% 

27.2% 

26.8% 

30.5% 

21.6% 

33.7% 

50.6% 

54.7% 

21.5% 

28.3% 

0% 20% 40% 60% 80% 100% 

就經電話訂立的合約提供書面確認 

可自由選擇退出任何免費試用服務 

冷靜期 

在主要合約文件中清楚訂明有關排 

不可自動續約 

經常會  

有時會  

從沒有  

不知道  

逾半受訪者表示，營辦商從不落實「冷靜期」及「可選擇退出服務」這兩項特點。 

在受訪者中，有較多退休人士及長者表示電訊服務供應商從不落實《服務合約實務守
則》的各項特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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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使用意願 
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使用或參考下列消費者保障措施 

 

 

 

 

 
 

 

 大多數受訪者願意參考相關實務守則／指引或繼續使用／日後試
用有關措施。 

 

83% 
78% 78% 

59% 

12% 
17% 17% 

21% 

4% 4% 5% 

20% 

0% 

20% 

40% 

60% 

80% 

100% 

防止流動通訊 

「帳單震撼」 

的措施 

《公平使用 

政策指引》 

《服務合約 

實務守則》 

 解決顧客 

 投訴計劃 

是 

否 

未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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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 – 宣傳需要 (1) 

要求受訪者就下列消費者保障措施的宣傳需要評分 

 

 

 

 
 

 

 

 超過70% 的受訪者把所有四項消費者保障措施（特別是解決顧客投訴計
劃）評為「需要更多宣傳」。 

72% 72% 
80% 84% 

20% 21% 
13% 11% 8% 7% 7% 5% 

0% 

20% 

40% 

60% 

80% 

100% 

防止流動通訊 

「帳單震撼」 

的措施 

 《公平使用 

政策指引》 

《服務合約 

實務守則》 

解決顧客 

投訴計劃 

評分 3 

（需要更多宣傳） 

 

評分 2 

評分 1 

（宣傳已經十分足夠） 

 

19 



調查結果 – 宣傳需要 (2) 

人口分析摘要 
在下列組別中，有較多受訪者把有關措施的宣傳需要評為「需要
更多宣傳」： 
 

 

 
 

 

 一般而言，有較多60歲以上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受訪者表示有關防止
流動通訊「帳單震撼」的措施及《公平使用政策指引》需要更多宣
傳。 

 

 

防止流動通訊
「帳單震撼」的

措施 

 
《公平使用政策

指引》 

 
《服務合約 
實務守則》 

年齡組別 60歲以上 60歲以上 - 

教育程度 中學或以下 中學或以下 中學及大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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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

• 調查顯示有需要加強公眾對所有四項消費者保障措施的認
識 

• 通訊辦會考慮安排更多宣傳推廣活動，例如舉辦巡迴展覽、
公眾及社區講座，並會於報章及雜誌刊登推廣專輯 

• 我們鼓勵電訊服務供應商： 

考慮採取適當行動，確保這些消費者保障措施妥善推行 

在適當情況下，向客戶提供這些消費者保障措施及所需詳情 

考慮加強為有需要的目標組別客戶提供的客戶服務，特別是退
休人士和長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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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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